附件1
北京中医药大学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
报名注意事项知情同意书
请报名参加北京中医药大学同等学力课程研修班学员，认真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费用
本项目课程研修费为4万元（不含全国统考报名费、教材资料费、往返学习交通费、科研及论文发表费等），于预报名审核通过后一次性缴纳。申请硕士学位的学员缴纳论文指导费2万元，于完成导师确认流程后一次性缴纳。在申请论文评审和答辩前，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按次缴纳评审答辩费。不申请硕士学位的学员无需缴纳论文指导费与评审答辩费。跨专业报名本项目的学员需按学校有关规定补本科课程，费用另行支付。全部费用均由学校财务处统一收取并开具票据。

在入学后2年内，申请人如因个人原因申请退学，根据课程实际进展时间计算退费金额，按比例退还未剩余课程研修费，如有其他已实际发生的费用亦不予退还。在入学2年后申请退学者，课程研修费用不予退还。　　
二、学习年限
研修班教学安排2年为一周期，学员须在4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学校举办课程水平认定考试（以下简称“校考”），考试难度与全日制在校研究生相关课程考试难度等同。考试不及格可申请重修。学员自注册之日起4年内通过全部课程考试，将认定为通过校考。4年内未通过校考者，全部课程学习成绩作废。
自注册之日起，最长6年内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专业所要求的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国考”）。6年内未通过全国统考者，全部课程学习成绩作废。

本研修班与论文指导及学位申请阶段应连续完成，两个阶段合计完成时间不短于3年，不长于6年。超过6年未完成学位申请者，本研修班课程学习成绩作废。
三、关于政策调整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学校会及时下发通知，招生简章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新增文件不一致之处，均以国家相关文件为准。报名时工作人员口头表达如与招生简章不一致，以学校相关规定及招生简章为准。

四、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学员不得擅自对课程授课、线上课件或其他各类学习资料进行任何形式的录制、复制、传播、共享或从事其他任何违反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活动。因将教学资料转借或通过复制等方式给他人使用造成的一切后果及责任由学员自行承担。

五、关于违纪处理
本研修班及论文指导及学位申请过程中，提交虚假报名材料、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行为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学习或学位申请资格；对已经获得硕士学位者，学校将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流程撤销其硕士学位，并注销其硕士学位证书。

本人已知晓招生简章及本知情同意书全部事宜并同意。
本人签字：
日    期：
